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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章  

生 效 日 期 、 引 言 、 释 义 和 一 般 规 定  

1.1  本 考 试 规 则 由 海 事 处 处 长 根 据《 商 船（ 本 地 船 只 ）条 例 》（ 第 548章 ）

（ 下 称 “该 条 例 ”）所 赋 予 的 权 力 订 立 ，须 于 该 条 例 通 过 后 实 时 生 效 。 

1.2  《 商 船（ 本 地 船 只 ）（ 证 明 书 及 牌 照 事 宜 ）规 例 》（ 第 548章 附 属 法

例 D） 规 定 船 只 须 载 有 持 有 适 当 合 格 证 明 书 的 操 作 人 员 。  

1.3  就 本 考 试 规 则 而 言 ：  

“化 学 品 运 输 船 ”(chemical carrier) 指 为 了 运 输 《 国 际 散 化 规 则 》 第

17章 列 出 的 任 何 散 装 液 体 物 质 而 建 造 或 改 建 的 船 只 ；  

“内 河 航 限 ”(river trade limits) 的 涵 义 与 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条 例 》

（ 第 313章 ） 中 该 词 的 涵 义 相 同 ；  

“主 考 人 员 ”(examiner) 指 根 据 该 条 例 第 16(1)条 委 任 的 主 考 人 员 ；  

“石 油 运 输 船 ”(oil  carrier) 指 油 轮 或 非 自 航 驳 船 ，为 运 载 散 装 易 燃 性

质 液 体 货 物 （ 包 括 淤 渣 油 ） 而 建 造 或 改 建 的 船 只 ；  

“先 前 证 明 书 ”(former certificate) 指 符 合 以 下 说 明 的 证 明 书 －  

(a)  根 据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条 例 》（ 第 313章 ）（ 包 括 任 何 根 据

那 条 例 订 立 的 附 属 法 例 ） 发 出 或 当 作 已 发 出 ； 及  

(b)  在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只 ） （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） 规 则 》 生 效 日

期 前 已 经 有 效 ；  

“快 速 客 船 ” 指 在 正 常 操 作 状 态 、正 常 天 气 以 及 正 常 海 况 下 ，最 高 可

持 续 速 度 超 过 20节 的 第 I类 别 船 只 。  

“服 务 年 资 ”(service) 于 申 领 证 明 书 或 申 请 考 试 而 言 ， 指 申 领 本 地 合

格 证 明 书 日 期 或 考 试 日 期 前 的 五 年 内 获 得 证 明 的 服 务 年 资 ；  

“长 度 ”(length) 就 本 地 船 只 而 言 ， 指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只 ） （ 安 全 及

检 验 ） 规 例 》 （ 第 548章 附 属 法 例 G） 第 2条 所 订 明 的 长 度 ；  

“气 体 运 输 船 ”(gas carrier) 指 为 散 装 运 载 2014年 国 际 气 体 规 则 第 19

章 所 列 的 液 化 气 体 或 其 他 物 质 而 建 造 或 改 装 并 实 际 用 于 该 用 途 的 货

船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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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核 准 ”(approved) 指 由 处 长 核 准 ；  

“健 康 证 明 书 ”(medical fitness certificate) 指 由 认 可 注 册 医 生 发 出 符

合 海 事 处 指 明 的 格 式 的 证 明 书 ；或 根 据 第 478O章《 商 船 (海 员 )(体 格

检 验 )规 例 》 发 出 的 证 明 书 ；  

“船 只 牌 照 ”(licence of a vessel) 指 按 照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只 ） （ 证 明

书 及 牌 照 事 宜 ）规 例 》（ 第 548章 附 属 法 例 D）的 规 定 发 给 船 只 的 “正

式 牌 照 ”或 “临 时 牌 照 ”；  

“处 长 ”(Director) 指 海 事 处 处 长 ；  

“替 代 燃 料 ”(alternative fuels)指 传 统 燃 料 和 生 物 燃 料 以 外 的 气 体 或

其 他 低 闪 点 燃 料 ；  

“笔 试 ”(written examination) 包 括 要 求 考 生 使 用 计 算 机 看 题 作 答 的

考 试 ；  

“粤 港 流 动 渔 船 ”(Guangdong/Hong Kong mobile fishing vessel) 指 已

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安 边 防 部 队 发 出 的 有 效 粤 港 澳 流 动 渔 船 登 记 册

内 妥 为 登 记 且 属 第 III类 别 船 只 的 渔 船 、 运 鱼 船 或 渔 船 舢 舨 ；  

“认 可 ”(recognized) 指 由 处 长 认 可 ；  

“机 动 船 只 ”(mechanized vessel) 指 装 有 任 何 推 进 轮 机 的 船 只 ；  

“总 功 率 ”(aggregate power) 就 本 地 船 只 而 言 ， 指 拫 据 《 商 船 （ 本 地

船 只 ） （ 安 全 及 检 验 ） 规 例 》（ 第 548章 附 属 法 例 G） 发 给 该 船 只 的

验 船 证 明 书 或 检 查 证 明 书 所 订 明 该 船 只 的 所 有 推 进 引 擎 （ 以 千 瓦 计

算 ） 的 总 功 率 ；  

“总 长 度 ”(length overall)  就 本 地 船 只 而 言 ， 指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只 ）

条 例 》 （ 第 548章 ） 第 2条 所 订 明 的 总 长 度 ；  

“总 吨 位 ”(gross tonnage) 就 本 地 船 只 而 言 ， 指 该 船 只 牌 照 所 订 明 该

船 只 的 总 吨 位 ；  

“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”(Type Rating Certificate) 指 符 合 以 下 说 明 的 本 地

合 格 证 明 书 ︰ 证 明 其 持 有 人 可 在 某 艘 属 动 力 承 托 航 行 器 的 第 I类 别

船 只 上 担 任 指 明 的 岗 位 （ 例 如 船 长 、 助 理 船 长 或 轮 机 操 作 员 ） ； 及  

“模 拟 驾 驶 操 作 评 估 ”(navigation simulation assessment） 指 被 处 长 认

可 以 仿 真 器 对 驾 驶 知 识 进 行 的 评 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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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章  

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的 等 级 和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 

2.1  总  则  

 船 长 和 轮 机 操 作 员 的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一 律 分 为 三 个 等 级 如 下 ：  

(1)  船 长 证 明 书  

(a)  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 

(b) 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 

(c)  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 

(2)  轮 机 操 作 员 证 明 书  

(a)  轮 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证 明 书  

(b)  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证 明 书  

(c)  轮 机 操 作 员 一 级 证 明 书  

2.2  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 

“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”(Coxswain Grade 3 Certificate) 指 符 合 以 下 说 明

的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︰ 证 明 其 持 有 人 可 在 任 何 －  

(1)  并 非 游 乐 船 只 ；  

(2)  长 度 不 超 过 15米 ； 及  

(3)  总 长 度 不 超 过 16.5米  

的 本 地 船 只 上 担 任 船 长 。  

2.3 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 

 “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”(Coxswain Grade 2 Certificate) 指 符 合 以 下 说 明 的

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︰ 证 明 其 持 有 人 可 在 任 何 －  

(1)   并 非 游 乐 船 只 ；  

(2)  长 度 不 超 过 24米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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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 总 长 度 不 超 过 26.4米  

的 本 地 船 只 上 担 任 船 长 。  

2.4  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 

 “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”(Coxswain Grade 1 Certificate) 指 符 合 以 下 说 明 的

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︰ 证 明 其 持 有 人 可 在 任 何 －  

(1)  并 非 游 乐 船 只 ； 及  

(2)  总 吨 位 不 超 过 1 600吨  

的 本 地 船 只 上 担 任 船 长 。  

2.5  轮 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证 明 书  

 “轮 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证 明 书 ”(Engine Operator Grade 3 Certificate) 指 符

合 以 下 说 明 的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︰ 证 明 其 持 有 人 可 在 任 何 －  

(1)  并 非 游 乐 船 只 ； 及  

(2)  总 功 率 不 超 过 750千 瓦  

的 本 地 船 只 上 担 任 轮 机 操 作 员 。  

2.6  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证 明 书  

 “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证 明 书 ”(Engine Operator Grade 2 Certificate) 指 符

合 以 下 说 明 的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︰ 证 明 其 持 有 人 可 在 任 何 －  

(1)  并 非 游 乐 船 只 ； 及  

(2)  总 功 率 不 超 过 1 500千 瓦  

的 本 地 船 只 上 担 任 轮 机 操 作 员 。  

2.7  轮 机 操 作 员 一 级 证 明 书  

“轮 机 操 作 员 一 级 证 明 书 ”(Engine Operator Grade 1 Certificate) 指 符

合 以 下 说 明 的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︰ 证 明 其 持 有 人 可 在 任 何 －  

(1)  并 非 游 乐 船 只 ； 及  

(2)  总 功 率 不 超 过 3 000千 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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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本 地 船 只 上 担 任 轮 机 操 作 员 。  

2.8  申 请 放 宽 证 明 书 所 订 上 限  

2.8.1  倘 本 地 船 只 的 船 东 提 出 申 请 ， 处 长 可 因 应 个 别 船 只 及 其 持 有 证 明 书

的 指 定 操 作 人 员 的 情 况 ， 酌 情 放 宽 各 级 船 长 证 明 书 和 轮 机 操 作 员 证

明 书 就 任 何 本 地 船 只 总 吨 位 、 长 度 、 总 长 度 、 总 功 率 所 订 上 限 ， 并

可 另 订 宽 限 条 件 。 处 长 收 到 有 关 申 请 后 ， 可 要 求 申 请 人 提 交 相 关 资

料 以 供 审 批 ； 倘 给 予 宽 限 ， 便 会 在 有 关 船 长 ／ 轮 机 操 作 员 所 持 本 地

合 格 证 明 书 内 以 批 注 方 式 订 明 。  

2.8.2  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持 有 人 如 欲 获 处 长 在 证 明 书 内 加 上 批 注 ， 准 以 在 －  

(1)  并 非 游 乐 船 只 ； 及  

(2)  总 吨 位 超 过 1 600吨  

 的 本 地 船 只 上 担 任 船 长 ， 必 须 在 有 关 船 只 上 进 行 实 习 试 ， 由 本 地 主

考 人 员 评 核 持 有 人 掌 管 有 关 船 只 的 能 力 。 持 有 人 接 受 评 核 前 ， 必 须

在 有 关 船 只 或 同 类 船 只 甲 板 部 服 务 至 少 一 年 。  

2.9  同 时 持 有 船 长 证 明 书 和 轮 机 操 作 员 证 明 书  

2.9.1  持 有 本 章 所 列 船 长 证 明 书 的 人 士 ， 只 要 符 合 有 关 资 格 准 则 ， 亦 可 申

领 轮 机 操 作 员 证 明 书 ； 持 有 本 章 所 列 轮 机 操 作 员 证 明 书 的 人 士 ， 只

要 符 合 有 关 资 格 准 则 ， 亦 可 申 领 船 长 证 明 书 。  

2.9.2  任 何 人 士 如 同 时 持 有 轮 机 操 作 员 证 明 书 和 船 长 证 明 书 ， 可 单 独 操 控

符 合 其 证 明 书 所 载 规 定 的 任 何 本 地 船 只 而 无 须 另 一 证 明 书 持 有 人 在

场 ， 但 该 船 须 经 处 长 核 准 为 适 合 一 人 操 作 的 自 动 化 船 只 ， 而 该 船 的

牌 照 上 亦 应 注 明 这 项 核 准 。  

2.10  设 有 特 殊 装 置 船 只 的 额 外 训 练  

处 长 可 酌 情 规 定 在 设 有 特 殊 装 置 船 只 上 服 务 的 人 员 须 接 受 额 外 训

练 。  

2.11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 

在 任 何 动 力 承 托 航 行 器 上 担 任 船 长 或 轮 机 操 作 员 岗 位 的 人 士 ， 除 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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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 持 有 适 当 的 船 长 证 明 书 或 轮 机 操 作 员 证 明 书 外 ， 还 须 持 有 类 型 级

别 证 明 书 。 处 长 如 认 为 有 需 要 ， 亦 可 规 定 任 何 在 动 力 承 托 航 行 器 上

担 任 其 他 岗 位 的 人 士 须 持 有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， 详 情 载 于 第 9章 。  

2.12  雷 达 操 作 员 批 注  

操 作 装 设 在 本 地 船 只 上 的 雷 达 的 人 ，除 须 持 有 适 任 的 船 长 证 明 书 外 ，

还 须 持 有 雷 达 操 作 员 批 注 ， 以 证 明 持 有 人 有 能 力 使 用 和 操 作 雷 达 设

备 。  

2.13  石 油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批 注  

2.13.1  在 石 油 运 输 船 上 承 担 特 定 的 与 货 物 或 货 物 设 备 有 关 的 职 责 和 责 任 的

船 员 ， 须 持 有 石 油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批 注 。  

2.13.2  直 接 负 责 石 油 运 输 船 上 货 物 装 卸 、 运 输 中 货 物 照 管 、 货 物 作 业 、 洗

舱 或 其 他 与 货 物 相 关 的 操 作 的 任 何 船 员 ， 须 持 有 石 油 运 输 船 货 物 作

业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批 注 。  

2.14 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批 注  

2.14.1  在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上 承 担 特 定 的 与 货 物 或 货 物 设 备 有 关 的 职 责 和 责 任

的 船 员 ， 须 持 有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批 注 。  

2.14.2  直 接 负 责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上 货 物 装 卸 、 运 输 中 货 物 照 管 、 货 物 作 业 、

洗 舱 或 其 他 与 货 物 相 关 的 操 作 的 任 何 船 员 ， 须 持 有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货

物 作 业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批 注 。  

2.15  气 体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批 注  

2.15.1  在 液 化 气 体 运 输 船 上 承 担 特 定 的 与 货 物 或 货 物 设 备 有 关 的 职 责 和 责

任 的 船 员 ， 须 持 有 液 化 气 体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批 注 。  

2.15.2  直 接 负 责 液 化 气 体 运 输 船 上 货 物 装 卸 、运 输 中 货 物 照 管 、货 物 作 业 、

洗 舱 或 其 他 与 货 物 相 关 的 操 作 的 任 何 船 员 ， 须 持 有 液 化 气 体 运 输 船

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批 注 。  

2.16 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的 船 只 培 训 批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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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6.1  相 关 的 指 定 的 安 全 职 责 的 船 员 ，须 持 有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的 船 只 培 训（ 基

本 ） 批 注 。  

2.16.2  在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的 船 只 上 所 有 对 替 代 燃 料 的 照 管 、 使 用 负 有 直 接 责

任 的 船 员 ， 须 持 有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的 船 只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批 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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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章  

申 领 各 级 证 明 书 的 资 格 准 则  

3.1  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 

3.1.1  要 符 合 资 格 申 请 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考 试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：  

(1)  年 满 18岁 ；  

(2)  提 供 有 效 的 健 康 证 明 书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818） [此 要 求 自 2025

年 6月 30日 起 实 施 ]；  

(3)  提 供 本 地 船 只 服 务 纪 錄 申 报 表 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685） ， 以 证

明 满 足 下 列 任 何 一 项 要 求 ：  

(a)  曾 在 任 何 机 动 船 只（ 游 乐 船 只 除 外 ）上 担 任 任 何 甲 板 或 轮

机 职 位 至 少 九 个 月 ； 或  

(b)  具 备 至 少 十 八 个 月 的 非 机 动 货 船 服 务 年 资 ； 或  

(c)  在 持 有 任 何 类 别 的 游 乐 船 只 合 格 证 明 书 ，期 间 取 得 至 少 十

八 个 月 的 游 乐 船 只 服 务 年 资 ；  

(4)  达 到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4章 所 述 的 视 力 标 准 ； 及  

(5)  能 够 证 明 在 参 加 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考 试 前 已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海

事 课 程 。  

3.1.2  要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通 过 本 考 试 规 则 第

6.1.1及 第 7.1段 所 述 的 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考 试 ，和 完 成 上 述 第 3.1.1(3)(a)

至 (c)段 相 关 的 在 职 培 训 。该 培 训 记 录 须 符 合 处 长 指 定 的 适 合 文 件（ 海

事 处 表 格 MD 701） 。  

3.1.3  尽 管 有 上 述 第 3.1.1(3)(a)至 (c)段 列 明 的 要 求 ，申 请 人 可 在 没 有 船 上 服

务 经 验 但 已 完 成 第 3.1.1(5)段 所 述 的 认 可 海 事 预 备 课 程 后 ， 即 可 报 名

参 加 考 试 。 但 在 取 得 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之 前 ， 须 取 得 规 定 的 海 上 服 务

经 验 和 完 成 船 上 在 职 培 训 计 划 。  

3.2 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 

3.2.1  要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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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 年 满 19岁 ；  

(2)  提 供 有 效 的 健 康 证 明 书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818） [此 要 求 自 2025

年 6月 30日 起 实 施 ]；  

(3)  能 够 证 明 ：  

(a)  在 持 有 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期 间 ，在 任 何 本 地 船 只（ 游 乐 船 只

除 外 ） 甲 板 部 服 务 至 少 一 年 ； 或  

(b)  修 毕 认 可 的 商 用 船 只 在 职 持 续 训 练 课 程 ，而 课 程 为 期 不 少

于 两 年 ；  

(4)  通 过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6.2及 第 7.2段 所 述 的 船 长 二 级 考 试 ； 及  

(5)  达 到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4章 所 述 的 视 力 标 准 。  

3.2.2  申 请 人 如 符 合 第 3.2.1(1)、 第 3.2.1(2)及 第 3.2.1(5)段 所 订 的 规 定 ， 并

且 持 有 下 列 证 书 ， 则 亦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：  

(1)  按 照 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条 例 》 （ 第 313章 ） 的 规 定 发 出 的 60吨

及 以 下 船 只 船 长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； 或  

(2)  按 照 《 商 船 （ 海 员 ） （ 高 级 船 员 资 格 证 明 ） 规 例 》 （ 第 478章

附 属 法 例 J） 的 规 定 发 出 的 有 效 远 洋 航 行 或 内 河 航 行 三 级 （ 甲

板 高 级 船 员 ）合 格 证 书 ，或 由 外 地 政 府 发 出 的 认 可 同 等 甲 板 高

级 船 员 合 格 证 书 ， 并 通 过 一 项 本 地 常 识 考 试 。  

3.3  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 

3.3.1  要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：  

(1)  年 满 20岁 ；  

(2)  提 供 有 效 的 健 康 证 明 书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818） [此 要 求 自 2025

年 6月 30日 起 实 施 ]；  

(3)  持 有 核 准 训 练 机 构 发 出 关 于 以 下 认 可 课 程 的 证 书 ：  

(a)  个 人 求 生 技 能 训 练 课 程 （ 本 地 船 舶 ） ， 或 同 等 证 书  

(b)  急 救 （ 基 本 及 医 疗 技 能 合 并 课 程 ） ， 或 同 等 证 书  

(c)  消 防 训 练 课 程 （ 本 地 船 舶 ） ， 或 同 等 证 书 ；  

(4)  能 够 证 明 在 本 地 船 只（ 游 乐 船 只 除 外 ）上 担 任 船 长 或 助 理 船 长

至 少 一 年 ，而 这 一 年 的 服 务 年 资 必 须 在 持 有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或

60吨 及 以 下 船 只 船 长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（ 见 第 3.3.2段 ） 期 间 取 得 ，

且 当 中 有 至 少 六 个 月 是 在 长 度 超 过 15米 的 船 只 上 服 务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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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 早 已 通 过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6.2及 第 7.2段 所 述 的 船 长 二 级 考 试 ；  

(6)  达 到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4章 所 述 的 视 力 标 准 ； 及  

(7)  完 成 模 拟 驾 驶 操 作 评 估 。 如 未 能 证 明 已 完 成 模 拟 驾 驶 操 作 评

估 ，其 所 获 签 发 的 证 明 书 上 会 附 有  “本 证 明 书 持 有 人 不 得 操 作

长 度 超 过 24米 或 总 长 度 超 过 26.4米 的 第 I类 别 船 只 ”批 注 。  

 

3.3.2  60吨 及 以 下 船 只 船 长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的 持 有 人 ， 以 及 因 持 有 60吨 及 以

下 船 只 船 长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或 渔 船 船 长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（ 无 限 制 条 件 ）

而 取 得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的 人 士 ， 亦 可 申 领 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， 但 须 符

合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3.3.1(1) 、 第 3.3.1(2) 、 第 3.3.1(3) 、 第 3.3.1(4) 及 第

3.3.1(6)段 所 载 规 定 ， 并 须 通 过 第 6.2及 第 7.2段 所 述 的 船 长 二 级 考 试

甲 部 ， 但 无 须 应 考 口 试 部 分 。 即 使 这 次 考 试 不 合 格 ， 亦 不 会 影 响 申

请 人 现 有 的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、 60吨 及 以 下 船 只 船 长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或

渔 船 船 长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。  

3.3.3  第 3.3.1(4)段 所 述 的 服 务 年 资 必 须 于 香 港 水 域 内 取 得 。  

3.3.4  申 请 人 如 符 合 第 3.3.1(1)、第 3.3.1(2)及 第 3.3.1(6)段 所 订 准 则 ，并 且 持

有 下 列 证 书 ， 则 亦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：  

(1)  按 照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条 例 》（ 第 313章 ）的 规 定 发 出 的 300吨

及 以 下 船 只 船 长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； 或  

(2)  拖 网 渔 船 船 长 合 格 证 书 ； 或  

(3)  按 照 《 商 船 （ 海 员 ） （ 高 级 船 员 资 格 证 明 ） 规 例 》 （ 第 478章

附 属 法 例 J） 的 规 定 发 出 的 有 效 远 洋 航 行 或 内 河 航 行 二 级 或 一

级（ 甲 板 高 级 船 员 ）合 格 证 书 ，或 由 外 地 政 府 发 出 的 认 可 同 等

甲 板 高 级 船 员 合 格 证 书 ， 并 通 过 一 项 本 地 常 识 考 试 。  

3.4  轮 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证 明 书  

3.4.1  要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轮 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证 明 书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：  

(1)  年 满 18岁 ；  

(2)  提 供 有 效 的 健 康 证 明 书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818） [此 要 求 自 2025

年 6月 30日 起 实 施 ]；  

(3)  提 供 本 地 船 只 服 务 纪 錄 申 报 表 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685） ， 以 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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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满 足 下 列 任 何 一 项 要 求 ：  

(a)  (i)  在 任 何 机 动 船 只（ 游 乐 船 只 除 外 ）上 担 任 任 何 甲 板 或

轮 机 职 位 至 少 一 年 ； 或  

( i i)  如 申 请 人 妥 当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海 事 预 备 课 程 ，海 上 服

务 经 验 可 缩 减 至 九 个 月 ； 或  

(b)  (i)  在 持 有 任 何 类 别 的 游 乐 船 只 合 格 证 书 期 间 取 得 两 年

的 游 乐 船 只 服 务 年 资 ； 或  

( i i)  如 申 请 人 妥 当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海 事 预 备 课 程 ，海 上 服

务 经 验 可 缩 减 至 十 八 个 月 ； 或  

(c)  曾 经 接 受 认 可 的 技 工 或 机 械 员 学 徒 训 练 ，以 免 除 全 部 或 部

分 服 务 年 资 ； 及  

(4)  通 过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6.4及 第 7.3段 所 述 的 轮 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考 试 。  

3.4.2  尽 管 有 上 述 第 3.4.1(3)(a)至 (c)段 列 明 的 要 求 ，申 请 人 可 以 在 获 得 海 上

经 验 或 开 始 海 事 预 备 课 程 之 前 的 任 何 时 间 申 请 该 考 试 。 但 在 取 得 轮

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证 明 书 之 前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具 备 规 定 的 海 上 服 务 经 验 ，

并 通 过 考 试 。  

3.4.3  申 请 人 如 符 合 第 3.4.1(1)段 及 第 3.4.1(2)所 订 的 规 定 ，并 且 持 有 下 列 证

书 ， 则 亦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轮 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证 明 书 ：  

(1)  按 照 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条 例 》 （ 第 313章 ） 的 规 定 发 出 的 轮 机

员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（ 轮 机 不 超 过 150匹 制 动 马 力 的 船 只 ） ； 或  

(2)  按 照 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条 例 》 （ 第 313章 ） 的 规 定 发 出 的 渔 船

轮 机 员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（ 无 限 制 条 件 ） 。  

3.5  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证 明 书  

3.5.1  要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证 明 书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：  

(1)  年 满 19岁 ；  

(2)  提 供 有 效 的 健 康 证 明 书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818） [此 要 求 自 2025

年 6月 30日 起 实 施 ]；  

(3)  能 够 证 明 ：  

(a)  在 持 有 轮 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证 明 书 期 间 ，在 任 何 船 只（ 游 乐 船

只 除 外 ） 上 担 任 任 何 轮 机 职 位 至 少 一 年 ； 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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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曾 经 接 受 认 可 的 技 工 或 机 械 员 学 徒 训 练 ， 并 在 任 何 船 只

（ 游 乐 船 只 除 外 ）上 服 务 至 少 一 年 ，当 中 有 至 少 六 个 月 是

负 责 与 该 船 的 推 进 机 械 有 关 的 职 务 ； 及  

(4)  通 过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6.5及 第 7.4段 所 述 的 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考 试 。  

3.6  轮 机 操 作 员 一 级 证 明 书  

3.6.1  要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轮 机 操 作 员 一 级 证 明 书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：  

(1)  年 满 20岁 ；  

(2)  提 供 有 效 的 健 康 证 明 书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818） [此 要 求 自 2025

年 6月 30日 起 实 施 ]；  

(3)  持 有 核 准 训 练 机 构 发 出 关 于 以 下 认 可 课 程 的 证 书 ：  

(a)  个 人 求 生 技 能 训 练 课 程 （ 本 地 船 舶 ） ， 或 同 等 证 书  

(b)  急 救 （ 基 本 及 医 疗 技 能 合 并 课 程 ） ， 或 同 等 证 书  

(c)  消 防 训 练 课 程 （ 本 地 船 舶 ）， 或 同 等 证 书 ；  

(4)  能 够 证 明 在 持 有 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证 明 书 期 间 ， 在 动 力 超 过 750

千 瓦 的 船 只 （ 游 乐 船 只 除 外 ） 上 服 务 至 少 一 年 ； 及  

(5)  已 通 过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6.5段 所 述 的 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考 试 。  

3.6.2  申 请 人 如 符 合 第 3.6.1(1) 及 第 3.6.1(2)段 所 订 的 准 则 ， 并 且 持 有 下 列

证 书 ， 则 亦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轮 机 操 作 员 一 级 证 明 书 ：  

(1)  按 照 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条 例 》 （ 第 313章 ） 的 规 定 发 出 的 轮 机

员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（ 轮 机 超 过 150匹 制 动 马 力 的 船 只 ） ； 或  

(2)  按 照 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条 例 》 （ 第 313章 ） 的 规 定 发 出 的 渡 轮

轮 机 员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； 或  

(3)  按 照 《 商 船 （ 海 员 ） （ 高 级 船 员 资 格 证 明 ） 规 例 》 （ 第 478章

附 属 法 例 J）的 规 定 发 出 的 任 何 远 洋 航 行 或 内 河 航 行（ 轮 机 师 ）

合 格 证 书 ， 或 由 外 地 政 府 发 出 的 认 可 同 等 轮 机 师 合 格 证 书 。  

3.7  雷 达 操 作 员 批 注  

3.7.1  要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雷 达 操 作 员 批 注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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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 已 取 得 任 何 等 级 的 船 长 证 明 书 或 同 等 证 明 书 ； 及  

(2)  能 够 证 明 已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雷 达 操 作 员 课 程 或 同 等 课 程（ 如 海

员 培 训 、发 证 和 值 班 标 准 国 际 公 约 缔 约 国 认 可 的《 培 训 、发 证

和 值 班 标 准 规 则 》内 符 合 第 A-II/1节 或 第 A-II/2节 的 操 作 级 雷 达

导 航 或 管 理 级 雷 达 导 航 )。  

3.8  石 油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批 注  

3.8.1  就 石 油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批 注 而 言 ， 有 关 申 请 人 须 已 成

功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石 油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课 程 ； 或 持 有

处 长 承 认 有 效 的 油 輪 及 化 学 品 船 货 物 操 作 基 本 培 训 合 格 证 书 。  

3.8.2  就 石 油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批 注 而 言 ， 有 关 申 请 人 须 已 成

功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石 油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课 程 ， 并 且 具

有 不 少 于 一 个 月 经 认 可 的 石 油 运 输 船 在 船 培 训 ， 其 中 至 少 包 括 三 次

装 货 和 三 次 卸 货 操 作 ； 或 持 有 处 长 承 认 有 效 的 油 輪 货 物 操 作 高 级 培

训 合 格 证 书 。  

3.9 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批 注  

3.9.1  就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批 注 而 言 ， 有 关 申 请 人 须 已

成 功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课 程 ； 或

持 有 处 长 承 认 有 效 的 油 輪 及 化 学 品 船 货 物 操 作 基 本 培 训 合 格 证 书 。  

3.9.2  就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批 注 而 言 ， 有 关 申 请 人 须 已

成 功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课 程 ， 并

且 具 有 不 少 于 一 个 月 经 认 可 的 化 学 品 运 输 船 在 船 培 训 ， 其 中 至 少 包

括 三 次 装 货 和 三 次 卸 货 操 作 ； 或 持 有 处 长 承 认 有 效 的 化 学 品 船 货 物

操 作 高 级 培 训 合 格 证 书 。  

3.10  气 体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批 注  

3.10.1  就 气 体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批 注 而 言 ， 有 关 申 请 人 须 已 成

功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气 体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课 程 ； 或 持 有

处 长 承 认 有 效 的 液 化 气 体 船 货 物 作 业 基 本 培 训 合 格 证 书 。  

3.10.2  就 气 体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批 注 而 言 ， 有 关 申 请 人 已 成 功

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气 体 运 输 船 货 物 作 业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课 程 ， 并 且 具 有

不 少 于 一 个 月 经 认 可 的 液 化 气 体 运 输 船 在 船 培 训 ， 其 中 至 少 包 括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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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装 货 和 三 次 卸 货 操 作 ； 或 持 有 处 长 承 认 有 效 的 液 化 气 体 船 货 物 作

业 高 级 培 训 合 格 证 书 。  

3.11 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的 船 只 培 训 批 注  

3.11.1  就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的 船 只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批 注 而 言 ， 有 关 申 请 人 须 已 成

功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的 船 只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课 程 ； 或 持 有

处 长 承 认 有 效 的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船 只 的 培 训 （ 基 本 ） 合 格 证 书 。  

3.11.2  就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的 船 只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批 注 而 言 ， 有 关 申 请 人 须 已 成

功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的 船 只 培 训 （ 高 级 ） 课 程 ， 并 且 具

有 不 少 于 一 个 月 经 认 可 的 使 用 替 代 燃 料 的 船 只 在 船 培 训 ， 其 中 至 少

包 括 三 次 船 上 加 装 燃 料 操 作 ； 或 持 有 处 长 承 认 有 效 的 使 用 替 代 燃 料

的 船 只 高 级 培 训 合 格 证 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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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章  

船 长 的 视 力 标 准  

4.1  船 长 的 视 力 标 准 如 下 ：  

 视 力 标 准  

远 距 视 力 ， 不 论

是 否 需 用 助 视 镜  

视 力 较 佳 的 眼

睛 另 一 眼 睛  

6/9 

6/12 

两 眼 一 起 测 试 的 近 距 视 力 、 中 距

视 力 及 色 觉 ， 不 论 是 否 需 用 助 视

镜  

船 只 航 行 所 需 视 力（ 例 如 参 阅

海 图 及 海 事 书 籍 、使 用 船 桥 仪

表 及 器 材 和 识 别 导 航 设 备 ）  

视 野  正 常 视 野  

夜 盲  在 黑 暗 中 执 行 一 切 必 要 职 能

所 需 而 又 无 损 其 表 现 的 视 力  

复 视  并 无 明 显 情 况  

4.2  色 觉 测 验 会 采 用 石 原 氏 板 或 等 效 的 测 验 法 进 行 。  

4.3  任 何 级 别 船 长 证 明 书 （ 包 括 新 签 发 及 有 效 期 限 延 展 申 请 者 ） 的 申 请

人 ， 均 须 提 交 由 注 册 医 生 或 注 册 视 光 师 （ 为 第 I或 第 II部 分 视 光 师 ）

在 申 请 前 24个 月 内 （ 就 65岁 及 以 上 的 申 请 人 而 言 ， 则 须 在 申 请 前 12

个 月 内 ） 签 发 的 视 力 测 验 证 明 书 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688 ）  

(https://www.mardep.gov.hk/hk/forms/pdf/md688c.pdf) ， 证 明 申 请 人

达 到 第 4.1段 所 述 的 视 力 标 准 ， 该 证 明 书 必 须 于 考 试 时 仍 然 有 效 （ 不

适 用 于 有 效 期 限 延 展 申 请 者 ） 。  

4.4  如 主 考 人 员 怀 疑 申 请 人 视 力 未 能 达 到 海 事 处 的 视 力 标 准 ， 可 要 求 申

请 人 提 交 由 另 一 位 注 册 医 生 或 注 册 视 光 师（ 为 第 I或 第 II部 分 视 光 师 ）

签 发 的 视 力 测 验 证 明 书 ， 一 切 费 用 由 申 请 人 自 行 负 责 或 转 介 申 请 人

到 香 港 眼 科 医 院 测 验 。  

4.5  申 请 人 如 需 用 助 视 镜 才 能 通 过 本 章 第 4.1段 规 则 所 述 的 视 力 测 验 ， 则

其 船 长 证 明 书 亦 会 加 上 “需 用 助 视 镜 ”的 规 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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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章  

申 请 手 续 、 考 试 程 序 和 一 般 规 定  

5.1  申 请 手 续  

5.1.1  申 请 考 试 或 申 领 证 明 书 的 手 续 须 在 下 址 办 理 ：  

 香 港 中 环  

 统 一 码 头 道 38号  

 海 港 政 府 大 楼 3楼  

 海 事 处 内 河 航 行 及 本 地 考 试 组  

5.1.2  申 请 须 以 正 确 表 格 （ 可 于 上 址 索 取 或 从 海 事 处 网 址

www.mardep.gov.hk/下 载 ） 连 同 下 列 文 件 一 并 递 交 ：  

(1)  身 份 证 明 文 件（ 香 港 身 份 证 或 其 他 海 事 处 可 接 受 文 件 ）及 其 副

本 ；  

(2)  健 康 证 明 书 副 本  [此 要 求 自 2025年 6月 16日 起 实 施 ]  

(3)  填 妥 的 “本 地 船 只 服 务 纪 录 申 报 表 ”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685）或 所

需 服 务 年 资 的 其 他 证 明 文 件 ；  

(4)  与 申 请 有 关 的 指 明 费 用 ；  

(5)  相 关 考 试 合 格 证 明 文 件 （ 如 适 用 ） 及 其 副 本 ；  

(6)  认 可 训 练 课 程 证 书 （ 如 适 用 ） 及 其 副 本 ；  

(7)  正 本 视 力 测 验 证 明 书 （ 海 事 处 表 格 MD 688） ；  

(8)  如 申 请 船 长 三 级 证 明 书 考 试 ，有 关 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海 事 课 程 证

明 和 相 关 的 在 职 培 训 文 件 及 其 副 本 ； 及  

(9)  护 照 照 片 尺 寸 的 近 照 一 张 。  

5.1.3  申 请 人 可 递 交 “本 地 船 只 服 务 纪 录 申 报 表 ”或 所 需 服 务 年 资 的 其 他 证

明 文 件 ， 以 证 明 其 海 上 服 务 年 资 。 表 格 可 向 内 河 航 行 及 本 地 考 试 组

索 取 或 从 海 事 处 网 址 www.mardep.gov.hk/下 载 ，并 须 由 申 请 人 与 其 声

称 曾 服 务 船 只 的 注 册 船 东 联 署 ， 证 明 表 格 所 载 资 料 正 确 无 讹 。 申 请

人 亦 可 在 考 试 当 日 才 完 成 所 需 服 务 年 资 的 前 三 个 月 申 请 考 试 ， 惟 申

请 人 必 须 在 考 试 日 期 前 一 个 月 向 海 事 处 提 交 海 上 服 务 年 资 证 明 文 件

作 核 实 之 用 ， 而 余 下 的 服 务 年 资 记 录 可 在 考 试 当 日 交 与 本 处 跟 进 。

申 请 人 在 报 考 后 若 未 有 按 规 定 提 交 “本 地 船 只 服 务 纪 录 申 报 表 ”或 所

需 服 务 年 资 的 其 他 证 明 文 件 ， 或 申 请 人 不 能 应 考 ， 报 考 时 所 缴 付 的

费 用 将 不 获 退 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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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4  在 “本 地 船 只 服 务 纪 录 申 报 表 ”上 虚 报 资 料 ， 即 属 违 法 。 如 发 现 有 虚

报 资 料 ， 申 请 人 和 签 署 的 船 东 均 可 遭 检 控 。  

5.2  考 试 程 序  

5.2.1  适 任 能 力 考 试  

(1)  任 何 人 除 非 已 就 适 任 能 力 考 试 缴 付 指 明 费 用 ，否 则 不 得 参 加 该

考 试 。  

(2)  在 适 任 能 力 考 试 报 考 的 科 目 ，以 及 通 过 该 考 试 所 须 达 到 的 合 格

标 准 均 须 在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6章 “考 试 ”和 第 7章 “考 试 纲 要 ”中 列

明 。  

(3)  适 任 能 力 考 试 须 按 照 本 考 试 规 则 的 规 定 举 行 。  

5.2.2  守 时  

考 生 必 须 依 照 处 长 在 相 关 考 试 费 用 收 据 或 考 试 通 知 书 上 订 明 的 时

间 、 日 期 和 地 点 准 时 出 席 考 试 。  

5.2.3  没 有 事 先 通 知 取 消 或 延 期 而 缺 席 考 试  

任 何 考 生 如 没 有 依 照 处 长 在 有 关 的 考 试 费 用 收 据 或 考 试 通 知 书 上 指

明 的 日 期 、 时 间 及 地 点 准 时 出 席 考 试 ，  

(1)  将 视 为 考 试 不 合 格 ；  

(2)  有 关 考 生 就 考 试 缴 付 的 费 用 的 任 何 部 分 ， 概 不 予 退 还 ；  

(3)  再 报 名 考 试 时 ， 考 期 将 会 编 派 至 该 考 试 类 别 的 最 后 日 期 ； 及  

(4)  不 允 许 再 一 次 延 期 或 提 前 安 排 ，  

但 以 下 情 况 则 属 例 外  -  

(a)  该 考 生 已 按 照 第 5.2.4(1)段 通 知 处 长 ； 或  

(b)  该 考 生 已 于 指 明 的 考 试 日 期 起 计 的 两 星 期 内 ，出 示 注 册 医 生 签

发 的 医 生 证 明 书 ， 证 明 他 无 能 力 参 加 该 考 试 ； 或  

(c)  处 长 信 纳 该 考 生 因 他 不 能 控 制 的 情 况 以 致 未 能 出 席 该 考 试 。  

5.2.4  取 消 或 更 改 考 期  

(1)  在 第 (3)分 段 的 规 限 下 ，任 何 考 生 可 以 书 面 通 知 处 长 取 消 、延 期

或 提 前 参 加 考 试 ，而 该 通 知 须 在 指 定 的 考 试 日 期 前 至 少 10个 工

作 天 由 处 长 接 获 。  

(2)  任 何 就 已 取 消 或 延 期 的 考 试 所 缴 付 的 费 用 ，须 在 有 关 考 生 交 还

付 款 收 据 正 本 时 退 还 予 他 ，或 如 该 考 生 要 求 将 费 用 保 留 作 他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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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考 试 之 用 ， 则 处 长 可 如 此 办 理 。  

(3)  每 项 考 试 只 允 许 延 期 或 提 前 一 次 ，除 非 因 情 况 特 殊 而 有 理 由 作

第 二 次 延 期 或 提 前 。  

5.2.5  处 长 取 消 考 试  

(1)  除 非 处 长 信 纳 －  

(a)  某 考 生 有 资 格 参 加 本 规 则 下 的 有 关 考 试 ； 及  

(b)  考 试 申 请 是 就 该 考 生 本 人 而 提 出 的 ，  

否 则 处 长 不 得 允 许 该 考 生 参 加 该 考 试 。  

(2)  如 在 考 试 开 始 前 或 进 行 时 ，处 长 发 觉 任 何 考 生 有 任 何 身 体 或 其

他 残 疾 ，而 他 认 为 上 述 残 疾 会 使 该 考 生 不 能 执 行 本 地 船 只 的 船

长 或 轮 机 操 作 员 或 游 乐 船 只 的 操 作 人（ 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）的 职

务 ， 则 处 长 不 得 允 许 该 考 生 参 加 或 完 成 该 考 试 。  

(3)  凡 处 长 根 据 第 (1)或 (2)分 段 不 允 许 任 何 考 生 参 加 或 完 成 考 试 －  

(a)  他 须 在 该 考 生 的 申 请 表 上 述 明 不 允 许 的 理 由 ； 及  

(b)  该 考 生 所 缴 付 的 费 用 须 予 退 还 。  

(4)  如 任 何 考 生 视 力 测 试 不 合 格 ，而 该 测 试 是 作 为 适 任 能 力 考 试 的

一 部 分 而 进 行 ，则 他 不 得 获 允 许 参 加 考 试 的 余 下 部 分 ；已 缴 付

的 有 关 考 试 费 用 ，扣 除《 商 船（ 本 地 船 只 ）（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）

规 则 》 附 表 1第 1部 第 9项 所 指 明 视 力 测 试 费 用 后 的 余 额 ， 将 退

还 予 该 考 生 。  

5.2.6  身 份 证 明 文 件  

考 生 应 试 时 ， 必 须 向 主 考 人 员 或 其 副 手 出 示 香 港 身 份 证 或 其 他 获 接

纳 的 身 份 证 明 文 件 。  

5.2.7  闲 杂 人 等 不 得 进 入 试 场  

考 试 期 间 只 准 考 生 和 职 责 所 在 人 员 留 在 试 场 内 。  

5.2.8  散 页 纸 张 和 书 籍  

考 试 开 始 前 ， 主 考 人 员 须 确 保 所 有 桌 子 或 书 桌 上 均 没 有 散 页 纸 张 和

书 籍 （ 获 准 带 入 试 场 者 除 外 ） 。  

5.2.9  离 开 试 场  

(1)  作 答 完 毕 并 欲 提 早 离 开 试 场 的 考 生 ， 须 注 意 下 列 事 项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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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如利用计算机应考，必须透过其计算机终端机注销考试系统；

及  

(b)  必 须 请 示 主 考 人 员 或 其 副 手 ， 要 求 准 予 离 开 试 场 。  

(2)  考 生 获 主 考 人 员 或 其 副 手 批 准 离 开 试 场 后 ，须 把 试 题 与 答 题 卷

（ 如 适 用 ） 和 供 应 考 之 用 的 其 他 文 件 或 设 备 交 回 主 考 人 员 。  

(3)  考 生 如 没 有 交 回 所 有 试 题 与 答 题 卷 、文 件 和 设 备 ，将 作 考 试 不

合 格 论 ， 并 且 六 个 月 内 不 准 重 考 。 考 生 在 开 考 后 首 20分 钟 内 ，

一 律 不 得 离 开 试 场 。  

(4)  考 生 不 得 抄 录 试 题 及 带 离 试 场 。 违 规 者 将 被 处 理 为 不 合 格 。  

5.2.10  肃 静  

在 试 场 内 必 须 保 持 肃 静 。  

5.2.11  热 带 气 旋 警 告 和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号  

如 在 考 试 当 天 早 上 六 时 ，天 文 台 已 经 发 出 8号 或 以 上 之 热 带 气 旋 警 告

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号 ， 并 仍 然 生 效 ， 当 日 上 午 的 考 试 将 会 取 消 。 如

在 考 试 当 天 早 上 十 一 时 三 十 分 ，天 文 台 已 经 发 出 8号 或 以 上 之 热 带 气

旋 警 告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号 ， 并 仍 然 生 效 ， 当 日 下 午 的 考 试 将 会 取

消 。 考 生 应 尽 快 联 络 海 事 处 内 河 航 行 及 本 地 考 试 组 重 新 安 排 考 试 日

期 及 时 间 。  

5.3  考 试 犯 规 的 惩 罚  

(1)  考 生 应 考 时 如 被 发 现 ：  

(a)  查 阅 未 经 批 准 的 书 籍 或 文 件 ；  

(b)  抄 袭 他 人 答 案 ；  

(c)  协 助 他 人 或 向 他 人 提 供 资 料 ；  

(d)  接 受 他 人 的 协 助 或 资 料 ；  

(e)  以 任 何 方 式 与 主 考 人 员 或 其 副 手 以 外 的 人 士 沟 通 ；  

(f)  抄 录 试 题 任 何 部 分 ， 意 图 带 离 试 场 ；  

(g)  损 毁 或 弄 污 试 场 提 供 的 任 何 考 试 文 件 或 设 备 ； 或  

(h)  携 带 任 何 未 经 授 权 的 设 备 进 行 图 像 拍 摄 ，音 频 记 录 ，视 频

记 录 或 任 何 其 他 形 式 的 记 录 ， 无 论 该 设 备 是 否 正 在 运 行 ， 

一 律 作 考 试 不 合 格 论 ， 并 且 十 二 个 月 内 不 准 重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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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 考 生 如 有 第 5.3(1)段 所 指 明 的 任 何 犯 规 行 为 超 过 一 次 ， 则 由 最

后 一 次 犯 规 当 日 起 计 24个 月 内 不 准 重 考 。  

5.4  违 反 本 考 试 规 则 的 惩 罚  

 处 长 如 信 纳 考 生 违 反 本 考 试 规 则 、 或 曾 对 主 考 人 员 无 礼 、 或 在 试 场

内 外 不 守 秩 序 或 行 为 不 检 ，可 押 后 该 考 生 的 考 试 ；该 考 生 倘 已 应 考 ，

则 作 考 试 不 合 格 论 ， 并 且 在 处 长 所 定 期 限 内 不 准 重 考 。  

5.5  通 知 考 试 结 果 和 发 给 证 明 书  

5.5.1  考 生 会 收 到 考 试 成 绩 合 格 与 否 的 通 知 书 ， 发 给 合 格 考 生 的 通 知 书 会

列 明 可 于 海 事 处 内 河 航 行 及 本 地 考 试 组 领 取 证 明 书 的 日 期 。 合 格 考

生 领 取 证 明 书 或 不 合 格 考 生 再 次 报 考 时 ， 均 须 出 示 该 通 知 书 。  

5.5.2  合 格 考 生 可 委 托 他 人 代 领 证 明 书 ， 但 受 托 人 领 取 证 明 书 时 必 须 出 示

注 明 其 姓 名 和 身 份 证 号 码 的 授 权 书 。  

5.6  重 考 安 排  

不 合 格 考 生 如 再 次 报 考 同 级 证 明 书 ， 两 次 考 试 须 相 距 最 少 一 个 月 。  

5.7  复 核 考 试 结 果  

5.7.1  任 何 考 生 如 在 任 何 考 试 不 合 格 ， 并 因 该 考 试 成 绩 而 感 到 受 屈 ， 可 在

获 通 知 其 成 绩 后 30天 内 ， 以 书 面 要 求 处 长 复 核 该 成 绩 。  

5.7.2  复 核 要 求 须 附 有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只 ） （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） 规 则 》 附

表 1第 1部 所 指 明 的 费 用 。  

5.7.3  处 长 在 接 获 根 据 第 (2)分 段 提 出 的 要 求 后 ， 须 复 核 该 要 求 所 关 乎 的 考

试 成 绩 ， 并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 尽 快 将 其 决 定 通 知 该 考 生 。  

5.7.4  如 处 长 在 复 核 考 试 成 绩 后 ， 决 定 有 关 考 生 应 视 为 已 通 过 该 考 试 ， 则

根 据 第 (2)分 段 缴 付 的 费 用 须 退 还 予 该 考 生 。  

5.8  身 体 缺 陷  

5.8.1 考生须在考试申请表格内申报任何身体残疾，倘其伤残程度可能影响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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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履行证明书持有人的职责，考生便须接受评核，以确定其应考资格。 

5.8.2  在 考 试 过 程 中 ， 主 考 人 员 如 发 现 有 考 生 受 到 失 聪 、 言 语 障 碍 或 身 体

／ 精 神 上 其 他 缺 陷 的 影 响 ， 并 认 为 有 关 缺 陷 足 以 令 该 考 生 未 能 妥 善

执 行 操 作 船 只 的 正 常 职 责 ， 可 不 准 该 考 生 完 成 考 试 ， 并 会 安 排 发 还

考 试 费 。  

5.8.3  该 考 生 日 后 如 能 出 示 医 生 证 明 书 ， 证 明 有 关 缺 陷 已 被 克 服 或 已 见 改

善 ， 又 或 证 明 其 健 康 状 况 已 回 复 正 常 ， 则 处 长 会 重 新 考 虑 让 该 考 生

应 考 。  

5.9  贿 赂  

考 生 如 向 海 事 处 人 员 提 供 利 益 ， 即 触 犯 《 防 止 贿 赂 条 例 》 ， 一 经 循

简 易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处 罚 款 和 监 禁 。 该 考 生 在 处 长 所 定 期 限 内 不 准 重

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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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章  

考  试  

6.1  船 长 三 级 考 试  

6.1.1  本 考 试 为 笔 试 ， 考 试 为 30条 选 择 题 ， 考 试 纲 要 已 在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7.1

段 订 明 ， 答 对 六 成 或 以 上 题 目 方 为 合 格 ， 答 题 时 间 为 50分 钟 。 本 考

试 可 能 会 以 互 动 计 算 机 系 统 进 行 。  

6.1.2  考 生 如 声 称 自 己 不 识 字 而 无 法 参 加 第 6.1.1段 指 明 的 笔 试 ， 可 凭 雇 主

的 书 面 证 明 或 其 他 可 接 受 的 证 明 ， 获 准 以 口 试 方 式 应 考 。 处 长 可 酌

情 要 求 选 择 以 这 种 方 式 应 考 的 考 生 前 往 海 事 处 辖 下 海 事 分 处 接 受 额

外 的 实 习 试 。  

6.1.3  考 生 须 安 排 一 艘 合 适 的 船 只 以 进 行 实 习 试 ， 期 间 该 船 于 香 港 水 域 内

航 行 时 全 程 须 由 一 名 合 资 格 的 船 长 及 一 名 轮 机 操 作 员 掌 管 。  

6.2  船 长 二 级 考 试  

6.2.1  本 考 试 分 为 两 部 分 ：  

甲 部   海 图 作 业 测 试  

乙 部   口 试  

甲 部 海 图 作 业 测 试 为 时 一 小 时 五 十 分 钟 ， 乙 部 口 试 为 一 小 时 。  

6.2.2  甲 、 乙 两 部 的 考 试 可 分 开 应 考 。 海 图 作 业 测 试 须 答 对 七 成 或 以 上 题

目 方 为 合 格 。 考 生 通 过 海 图 作 业 测 试 （ 甲 部 ） 或 口 试 （ 乙 部 ） 后 ，

如 未 能 在 两 年 内 通 过 另 一 部 分 的 考 试 ， 其 合 格 成 绩 将 会 作 废 。  

6.2.3  持 有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的 考 生 ， 如 未 能 通 过 船 长 二 级 考 试 甲 部 （ 即 海

图 作 业 测 试 ） ， 则 没 资 格 获 发 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。  

6.3  船 长 一 级 考 试  

6.3.1  这 个 级 别 的 证 明 书 不 设 考 试 。凡 符 合 第 3章 所 载 资 格 准 则 并 已 通 过 船

长 二 级 考 试 甲 、 乙 两 部 的 考 生 ， 均 可 获 发 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。 考 生 若

单 凭 按 照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条 例 》（ 第 313章 ）的 规 定 发 出 的 60吨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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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下 船 只 船 长 本 地 合 格 证 书 或 渔 船 船 长 本 地 合 格 证 书（ 无 限 制 条 件 ）

而 获 承 认 并 发 给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， 如 未 能 通 过 船 长 二 级 证 明 书 考 试

甲 部 （ 即 海 图 作 业 测 试 ） ， 则 没 资 格 获 发 船 长 一 级 证 明 书 。  

6.4  轮 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考 试  

6.4.1  本 考 试 为 笔 试 ， 设 有 40条 选 择 题 ， 答 对 六 成 或 以 上 题 目 方 为 合 格 ，

答 题 时 间 为 60分 钟 。 本 考 试 或 会 以 互 动 计 算 机 系 统 进 行 。  

6.4.2  考 生 如 声 称 自 己 为 不 识 字 而 无 法 参 加 笔 试 ， 可 凭 雇 主 的 书 面 证 明 或

其 他 可 接 受 的 证 明 ， 获 准 以 口 试 方 式 应 考 。 处 长 可 酌 情 要 求 选 择 以

这 种 方 式 应 考 的 考 生 前 往 海 事 处 辖 下 海 事 分 处 接 受 额 外 的 实 习 试 。  

6.4.3  考 生 须 安 排 一 艘 合 适 的 船 只 以 进 行 实 习 试 ， 期 间 该 船 于 香 港 水 域 内

航 行 时 全 程 须 由 一 名 合 资 格 的 船 长 及 一 名 轮 机 操 作 员 掌 管 。  

6.5  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考 试  

6.5.1  本 考 试 为 笔 试 ， 设 有 40条 选 择 题 ， 答 对 六 成 或 以 上 题 目 方 为 合 格 ，

答 题 时 间 为 90分 钟 。 本 考 试 或 会 以 互 动 计 算 机 系 统 进 行 。  

6.5.2  处 长 在 特 殊 情 况 下 可 酌 情 批 准 因 不 识 字 而 未 能 应 考 笔 试 的 考 生 以 口

试 方 式 应 考 。  

6.6  轮 机 操 作 员 一 级 考 试  

6.6.1  这 个 级 别 的 证 明 书 不 设 考 试 。 凡 已 通 过 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考 试 并 符 合

本 考 试 规 则 第 3.6段 所 载 资 格 准 则 的 考 生 ， 均 可 获 发 轮 机 操 作 员 一 级

证 明 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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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章  

考 试 纲 要  

7.1  船 长 三 级 考 试  

本 地 常 识 和 领 航 技 术  

(1)  遮 蔽 水 域 范 围 、 驶 离 遮 蔽 水 域 时 应 采 取 的 预 防 措 施 。  

(2)  主 要 航 道 和 分 道 航 行 制 、其 使 用 规 则 、小 型 船 只 在 这 些 航 道 内

的 行 动 规 则 。  

(3)  适 用 于 维 多 利 亚 港 和 避 风 塘 的 航 速 限 制 与 其 他 限 制 。  

(4)  禁 止 碇 泊 区 、 限 制 碇 泊 区 和 限 制 区 。  

(5)  公 众 码 头 的 使 用 规 则 。  

(6)  马 湾 海 峡 交 通 灯 号 、 其 作 用 和 因 应 灯 号 所 须 采 取 的 行 动 。  

(7)  环 境 保 护 法 例 的 基 本 常 识 。  

(8)  报 告 意 外 事 故 的 规 定 和 方 法 。  

(9)  重 要 ／ 基 本 的 国 际 与 港 口 信 号（ 包 括 旗 号 、灯 号 和 声 号 ）的 含

义 。  

(10)  香 港 水 域 内 浮 标 系 统 的 常 识 。  

(11)  风 暴 信 号 含 义 和 风 暴 消 息 来 源 的 常 识 。  

《 国 际 海 上 避 碰 规 则 》  

(12)  考 生 须 通 晓 《 国 际 海 上 避 碰 规 则 》 中 A、 B、 C、 D部 及 附 录 ，

特 别 是 ：  

( i)  船 只 上 设 置 的 号 灯 和 号 型 ；  

( i i)  适 当 瞭 望 及 安 全 航 速 的 含 义 和 重 要 性 ；  

( i i i)  确 定 碰 撞 危 险 的 方 法 及 正 确 使 用 雷 达 ；  

( iv)  驾 驶 和 航 行 规 则 ，以 及 在 各 种 典 型 相 遇 局 面 所 须 采 取 的

行 动 ；  

(v)  船 只 在 有 限 能 见 度 下 的 行 动 规 则 ；  

(vi)  操 纵 船 只 和 雾 中 使 用 的 声 号 ； 及  

(vii)  遇 险 信 号 ， 特 别 着 重 小 型 船 只 可 能 使 用 的 信 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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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 海 技 术 及 基 本 的 轮 机 常 识  

(13)  安 全 系 泊 方 法 、有 人 堕 海 的 拯 救 程 序 、恶 劣 天 气 下 须 采 取 的 预

防 措 施 和 程 序 。  

(14)  于 近 距 离 驶 经 锚 泊 中 或 航 行 中 大 型 船 只 的 危 险 。  

(15)  在 可 能 无 法 察 觉 来 船 的 水 域 、防 波 堤 和 陡 岬 等 地 方 驾 驶 时 所 须

遵 从 的 预 防 措 施 。  

(16)  典 型 小 型 船 只 启 航 或 启 动 前 检 查 轮 机 的 基 本 程 序 和 预 防 措 施 。 

(17)  常 见 轮 机 仪 表 读 数 、温 度 、油 压 、转 速 计 的 含 义 ，以 及 这 些 仪

表 读 数 超 出 正 常 限 度 的 后 果 。遇 有 轮 机 出 现 不 正 常 迹 象 所 须 采

取 的 行 动 。  

(18)  燃 油 的 危 险 性 ，以 及 加 添 、贮 存 和 处 理 燃 油 所 须 采 取 的 预 防 措

施 。 燃 油 供 应 系 统 的 基 本 知 识 和 常 见 故 障 的 矫 正 方 法 。  

(19)  电 池 的 安 全 处 理 方 法 及 其 护 理 和 保 养 。  

(20)  典 型 液 压 式 舵 机 系 统 ， 以 及 操 舵 功 能 出 现 故 障 的 复 原 方 法 。  

(21)  遇 有 碰 撞 、 搁 浅 、 失 火 或 水 淹 所 须 采 取 的 行 动 。  

(22)  儿 童 在 小 型 船 只 上 的 安 全 须 知 。  

(23)  小 型 船 只 上 救 生 和 灭 火 装 置 的 使 用 方 法 。  

(24)  对 于 稳 定 、不 稳 定 、中 性 平 衡 、过 稳 、易 倾 等 船 只 稳 性 术 语 的

基 本 概 念 ， 以 及 不 稳 状 况 的 迹 象 。  

(25)  小 型 船 只 上 石 油 气 装 置 的 安 全 处 理 方 法 。  

7.2  船 长 二 级 考 试  

甲 部 （ 海 图 作 业 测 试 ）  

 海 图 作 业 和 领 航 技 术  

有 关 题 目 旨 在 测 试 考 生 在 策 划 和 切 实 完 成 香 港 水 域 内 航 程 时 使 用 航

行 海 图 的 能 力 。  

(1)  重 要 海 图 符 号 的 全 面 知 识 和 海 图 改 正 。  

(2)  以 经 纬 度 或 以 相 对 于 某 图 注 物 体 的 方 位 和 距 离 表 示 海 图 上 某

位 置 。按 已 知 的 经 纬 度 或 按 已 知 的 相 对 于 某 图 注 物 体 的 方 位 及

距 离 ， 在 海 图 上 标 绘 出 某 位 置 。  

(3)  找 出 两 个 位 置 之 间 的 罗 经 航 向 及 距 离 ，并 在 已 知 船 只 航 速 的 情

况 下 ， 计 算 出 预 算 到 达 时 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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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 绘 划 避 开 碍 航 物 的 安 全 航 程 的 能 力 。  

(5)  经 预 计 风 压 偏 航 及 ／ 或 流 后 ，找 出 应 航 驶 的 罗 经 航 向 以 达 致 实

际 的 指 定 航 向 。  

(6)  香 港 水 域 的 潮 汐 表 及 海 图 潮 汐 资 料 的 使 用 。  

(7)  已 知 自 差 表 ， 在 真 航 向 及 罗 经 航 向 两 者 间 互 相 换 算 。  

(8)  已 知 已 航 驶 的 罗 经 航 向 及 已 行 驶 距 离 ，在 海 图 上 标 绘 出 船 只 不

计 风 、 流 水 影 响 而 推 算 的 位 置 。  

(9)  已 知 已 航 驶 的 罗 经 航 向 、船 只 航 速 及 水 流 的 方 向 及 流 速 ，找 出

船 只 实 际 的 对 地 航 向 和 航 速 （ 航 道 角 ） 。  

(10)  已 知 已 航 驶 的 罗 经 航 向 、已 行 驶 距 离 或 船 只 航 速 和 相 隔 时 间 或

水 流 的 方 向 及 流 速 、 以 及 风 压 偏 航 预 计 ， 藉 在 海 图 上 标 绘 而  

找 出 预 算 位 置 。  

(11)  藉 同 时 交 叉 方 位 、位 置 缐 的 转 移 、方 位 和 距 离 ，在 海 图 上 定 出

船 只 位 置 。  

(12)  由 一 系 列 的 测 深 纪 录 找 出 船 只 的 约 略 位 置 。  

(13)  使 用 安 全 导 航 线 和 叠 标 。  

乙 部  （ 口 试 ）  

考 生 必 须 熟 悉 下 列 范 畴 ， 并 须 在 回 答 问 题 时 表 现 理 想 ：  

碰 撞 规 则 、 浮 标 和 紧 急 事 故  

(1)  通 晓《 国 际 海 上 避 碰 规 则 》中 适 用 于 香 港 各 种 常 见 海 上 交 通 情

况 的 A、 B、 C、 D各 部 及 附 录 。  

(2)  香 港 水 域 采 用 的 浮 标 系 统 及 其 使 用 规 则 。  

(3)  遇 有 搁 浅 、 碰 撞 、 失 火 或 水 淹 所 须 采 取 的 行 动 。  

(4)  遇 险 信 号 及 其 用 途 和 用 法 。  

(5)  弃 船 程 序 。  

(6)  导 航 器 材 （ 包 括 雷 达 ） 的 运 用 。  

本 地 常 识 、 领 航 技 术 和 港 口 规 例  

(7)  遮 蔽 水 域 范 围 、 驶 离 遮 蔽 水 域 时 应 采 取 的 预 防 措 施 。  

(8)  香 港 水 域 内 的 主 要 航 道 和 分 道 航 行 制 、其 使 用 规 则 、所 有 船 只

使 用 该 等 航 道 和 在 附 近 航 行 时 的 正 确 行 动 规 则 。  

(9)  适 用 于 维 多 利 亚 港 和 避 风 塘 的 航 速 限 制 与 其 他 限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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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  禁 止 碇 泊 区 、 限 制 碇 泊 区 和 限 制 区 。  

(11)  公 众 码 头 和 避 风 塘 的 使 用 规 则 。  

(12)  马 湾 海 峡 交 通 灯 号 、 其 作 用 和 因 应 不 同 灯 号 所 须 采 取 的 行 动 。 

(13)  在 香 港 水 域 内 弃 置 垃 圾 或 造 成 污 染 的 惩 罚 。  

(14)  香 港 海 港 内 拖 带 作 业 的 限 制 。  

(15)  靠 泊 海 港 内 停 泊 船 只 或 系 泊 于 海 港 系 泊 浮 泡 的 规 则 、海 港 系 泊

浮 泡 的 使 用 规 则 。  

(16)  香 港 常 用 的 重 要 本 地 和 国 际 信 号 ， 包 括 风 暴 信 号 。  

(17)  报 告 意 外 事 故 的 规 定 和 方 法 。  

(18)  关 乎 香 港 水 域 内 本 地 船 只 航 行 须 知 的 布 告 和 航 海 警 告 的 来 源 。 

(19)  使 用 甚 高 频 无 线 电 频 道 的 常 识 。  

船 只 稳 性  

(20)  了 解 稳 定 、不 稳 定 、中 性 平 衡 、过 稳 、易 倾 等 船 只 稳 性 术 语 的

基 本 概 念 ， 以 及 不 稳 状 况 的 迹 象 。  

(21)  自 由 液 面 对 船 舶 稳 性 的 影 响 、自 由 液 面 效 应 的 成 因 、怎 样 利 用

舷 墙 排 水 口 和 甲 板 排 水 口 消 解 自 由 液 面 效 应 ，不 稳 固 装 载 货 物

的 危 险 。  

(22)  在 船 上 增 加 、减 少 和 转 移 载 重 对 船 只 稳 性 的 影 响（ 无 须 精 确 计

算 ） 。  

(23)  以 船 上 起 重 装 置 吊 起 载 重 对 船 只 稳 性 的 影 响（ 无 须 精 确 计 算 ）。 

(24)  载 重 线 标 志 、 超 载 危 险 。  

(25)  失 去 浮 力 的 影 响 、 维 持 水 密 完 整 性 的 需 要 、 闭 锁 装 置 的 使 用 。 

(26)  过 度 纵 倾 的 危 险 。  

航 海 技 术 和 船 只 操 纵  

(27)  船 只 操 纵 基 本 原 理 。  

(28)  确 定 碰 撞 危 险 的 方 法 包 括 正 确 使 用 雷 达 。  

(29)  遇 上 恶 劣 天 气 或 船 只 失 去 航 行 能 力 的 应 变 措 施 。  

(30)  有 人 堕 海 的 拯 救 程 序 。  

(31)  备 锚 工 作 、选 定 锚 地 、锚 泊 作 业 、看 守 锚 泊 中 船 只 ，以 及 爬 锚

的 成 因 、 影 响 及 其 补 救 方 法 。  

(32)  拖 带 与 被 拖 的 准 备 工 作 和 安 全 作 业 。  

(33)  于 近 距 离 驶 经 航 行 中 或 系 泊 中 大 型 船 只 的 危 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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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4)  在 香 港 水 域 内 求 助 的 步 骤 、香 港 搜 救 单 位 和 组 织 的 资 料 、紧 急

通 讯 方 法 。  

(35)  热 带 风 暴 临 近 时 的 准 备 工 作 和 程 序 。  

(36)  本 地 船 只 上 救 生 和 灭 火 装 置 的 使 用 和 保 养 。  

(37)  装 卸 和 处 理 危 险 货 物 所 须 遵 从 的 预 防 措 施 。  

(38)  协 助 其 他 遇 险 船 只 的 方 法 。  

(39)  使 用 绳 缆 、钢 缆 或 起 重 机 械 、进 行 系 泊 作 业 和 进 入 密 封 空 间 的

安 全 工 作 守 则 。  

注 ：  倘 主 考 员 发 觉 考 生 有 任 何 弱 点 而 认 为 有 必 要 时 ，主 考 员 会 就 考

生 海 图 作 业 测 试 答 卷 或 三 级 和 二 级 课 程 纲 目 询 问 考 生 任 何 问

题 。  

7.3  轮 机 操 作 员 三 级 考 试  

 轮 机 常 识  

(1)  内 燃 机 控 制 和 仪 表 的 基 本 常 识 、轮 机 正 常 操 作 参 数 、轮 机 运 行

不 正 常 时 所 须 采 取 的 行 动 。  

(2)  燃 油 系 统 常 识 及 其 燃 点 方 法 、 常 见 毛 病 和 补 救 方 法 。  

(3)  空 气 供 应 、排 气 、润 滑 油 和 冷 却 水 系 统 的 基 本 常 识 、常 见 毛 病

的 成 因 和 补 救 方 法 。  

(4)  轮 机 启 动 与 剎 停 程 序 、启 航 前 的 准 备 工 作 、轮 机 操 作 员 在 启 航

后 的 职 责 。  

(5)  交 流 电 力 系 统 与 直 流 电 力 系 统 的 基 本 常 识 、遇 有 触 电 即 须 采 取

的 行 动 。  

(6)  电 池 的 护 理 、 保 养 和 安 全 处 理 。  

(7)  电 路 保 护 设 备 （ 如 熔 断 器 等 ） 的 基 本 常 识 及 其 护 理 和 保 养 。  

(8)  小 型 本 地 船 只 舵 机 及 其 操 作 的 基 本 常 识 。  

(9)  泵 水 系 统 操 作 基 本 常 识 及 其 故 障 成 因 。  

 安 全 和 污 染 控 制  

(10)  汽 油 、 柴 油 、 石 油 气 装 置 常 识 及 使 用 时 的 预 防 措 施 。  

(11)  本 地 船 只 上 常 用 灭 火 器 的 种 类 及 其 对 付 各 种 火 灾 的 正 确 用 法 。 

(12)  机 舱 防 火 措 施 和 灭 火 方 法 。  

(13)  消 防 水 泵 、 消 防 喉 、 消 防 栓 和 沙 盒 等 灭 火 装 置 的 常 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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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 贮 存 燃 料 的 安 全 知 识 、遥 控 燃 料 切 断 装 置 的 认 识 ，以 及 添 加 燃

油 时 所 须 采 取 的 预 防 措 施 。  

(15)  处 理 舱 底 污 水 的 正 确 方 法 和 滴 油 盘 的 作 用 。  

(16)  对 妥 善 机 舱 管 理 的 充 分 认 识 ，包 括 通 风 、清 洁 、收 集 散 放 的 油

和 水 等 方 面 的 要 求 ， 以 及 机 械 活 动 部 分 的 防 护 措 施 等 。  

(17)  防 止 油 、 空 气 等 污 染 。  

7.4  轮 机 操 作 员 二 级 考 试  

 轮 机 常 识  

(1)  推 进 轮 机 和 辅 机 各 种 组 件 的 构 造 和 功 能 。  

(2)  调 速 器 的 原 理 及 其 于 调 节 速 度 的 功 能 。  

(3)  影 响 燃 烧 的 因 素 、燃 油 喷 射 和 喷 射 器 常 识 、燃 油 隔 滤 器 和 空 气

隔 滤 器 的 护 理 、 清 理 、 替 换 和 排 放 须 知 。  

(4)  涡 轮 增 压 器 和 空 气 冷 却 器 的 构 造 、 运 行 和 例 行 检 查 。  

(5)  轮 机 震 动 的 基 本 成 因 ，轮 机 装 置 、螺 旋 桨 损 毁 、轮 机 速 度 和 动

力 分 布 不 均 对 轮 机 震 动 的 影 响 。  

(6)  润 滑 油 的 性 能（ 黏 性 、闪 点 和 含 水 量 ）及 其 对 机 械 操 作 的 重 要

性 和 影 响 。  

(7)  空 气 压 缩 机 和 压 缩 空 气 贮 存 容 器 的 护 理 、保 养 和 安 全 操 作 及 安

装 于 起 动 空 气 系 统 的 保 护 装 置 的 知 识 。  

(8)  控 制 轮 机 的 基 本 常 识 。  

(9)  检 定 机 械 故 障 、 找 出 毛 病 所 在 、 预 防 损 毁 所 须 采 取 的 措 施 。  

(10)  舵 机 液 压 系 统 和 油 润 艉 轴 管 的 护 理 和 保 养 。  

(11)  交 流 电 力 系 统 与 直 流 电 力 系 统 的 基 本 应 用 常 识 及 其 安 全 性 与

危 险 性 。  

 安 全 和 预 防 污 染  

(12)  机 舱 防 火 措 施 、遇 有 燃 油 泄 漏 的 应 变 措 施 、防 火 门 及 防 烟 门 的

重 要 性 。  

(13)  遇 有 机 舱 淹 水 的 应 变 措 施 。  

(14)  手 提 灭 火 器 和 固 定 灭 火 系 统 的 操 作 、护 理 和 例 行 检 查 。定 期 测

试 失 火 警 报 与 气 体 泄 漏 警 报 和 举 行 防 火 演 习 的 必 要 。  

(15)  遇 有 失 火 的 应 变 措 施 和 灭 火 策 略 ，包 括 机 舱 以 外 地 方 失 火 的 应

付 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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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6)  紧 急 电 力 供 应 系 统 和 紧 急 操 舵 系 统 的 操 作 常 识 。  

(17)  电 路 接 地 故 障 的 检 定 和 补 救 方 法 ， 遇 有 触 电 的 应 变 措 施 。  

(18)  含 油 污 水 分 离 器 的 操 作 、 护 理 和 保 养 。  

(19)  船 上 以 多 个 贮 油 柜 存 放 大 量 燃 油 时 所 须 采 取 的 溢 油 预 防 措 施 、

船 上 补 给 燃 油 或 输 送 燃 油 时 所 须 采 取 的 安 全 措 施 和 程 序 、遇 有

溢 油 的 应 变 措 施 。  

(20)  报 告 伤 亡 事 故 。  

(21)  进 入 密 封 空 间 的 危 险 和 须 采 取 的 预 防 措 施 。  

(22)  防 止 油 、 空 气 等 污 染 。  

7.5  本 地 常 识 考 试 （ 第 3.2.2（ 2） 和 3.3.4（ 3） 的 要 求 ）  

(1)  遮 蔽 水 域 范 围 、 驶 离 遮 蔽 水 域 时 应 采 取 的 预 防 措 施 。   

(2)  香 港 水 域 内 的 主 要 航 道 和 分 道 航 行 制 、其 使 用 规 则 、所 有 船 只

使 用 该 等 航 道 和 在 附 近 航 行 时 的 正 确 行 动 规 则 。  

(3)  适 用 于 维 多 利 亚 港 和 避 风 塘 的 航 速 限 制 与 其 他 限 制 。  

(4)  禁 止 碇 泊 区 、 限 制 碇 泊 区 和 限 制 区 。   

(5)   公 众 码 头 和 避 风 塘 的 使 用 规 则 。   

(6)   马 湾 海 峡 交 通 灯 号 、 其 作 用 和 因 应 不 同 灯 号 所 须 采 取 的 行 动 。 

(7)   在 香 港 水 域 内 弃 置 垃 圾 或 造 成 污 染 的 惩 罚 。   

(8)   香 港 海 港 内 拖 带 作 业 的 限 制 。   

(9)  靠 泊 海 港 内 停 泊 船 只 或 系 泊 于 海 港 系 泊 浮 泡 的 规 则 、海 港 系 泊

浮 泡 的 使 用 规 则 。   

(10)   香 港 常 用 的 重 要 本 地 和 国 际 信 号 ， 包 括 风 暴 信 号 。   

(11)   报 告 意 外 事 故 的 规 定 和 方 法 。   

(12)   关 乎 香 港 水 域 内 本 地 船 只 航 行 须 知 的 布 告 和 航 海 警 告 的 来 源 。 

(13)   使 用 甚 高 频 无 线 电 频 道 的 常 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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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章  

豁 免 考 试 和 认 可 训 练 课 程  

8.1  已 完 成 认 可 训 练 课 程 的 人 豁 免 考 试  

8.1.1  处 长 如 信 纳 完 成 某 训 练 课 程 能 使 人 达 到 通 过 执 业 资 格 考 试 所 需 的 合

格 标 准 ， 可 就 该 考 试 认 可 该 课 程 。  

8.1.2  如 处 长 根 据 第 8.1.1段 就 执 业 资 格 考 试 认 可 某 训 练 课 程 ，已 完 成 该 课 程

的 人 可 获 豁 免 该 项 考 试 。  

8.2  豁 免 部 分 考 试  

 凡 持 有 核 准 训 练 机 构 所 发 的 修 毕 认 可 课 程 证 书 者 ，可 获 豁 免 本 考 试 规

则 第 6章 所 述 的 部 分 考 试 。  

8.3  认 可 课 程 与 核 准 训 练 机 构 详 情  

 查 询 认 可 课 程 与 核 准 训 练 机 构 详 情 和 豁 免 考 试 范 围 ， 请 联 络 ：  

香 港 中 环  

统 一 码 头 道 38号  

海 港 政 府 大 楼 3楼  

海 事 处 内 河 航 行 及 本 地 考 试 组  

8.4  符 合 其 他 资 格 准 则  

 任 何 人 士 即 使 根 据 本 章 申 请 豁 免 考 试 ， 仍 须 符 合 第 3章 所 载 一 切 其 他

资 格 准 则 ， 方 可 获 发 证 明 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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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章  

动 力 承 托 航 行 器 所 需 的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 

9.1  总  则  

9.1.1  凡 在 任 何 属 动 力 承 托 航 行 器 的 第 I类 别 船 只 上 担 任 船 长 ， 助 理 船 长 ，

或 轮 机 操 作 员 岗 位 的 人 员 ，除 须 持 有 适 当 的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外 ，还 须

持 有 有 效 的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，而 该 证 明 书 须 适 用 于 其 拟 服 务 航 行 器 的

类 别 和 型 号 。处 长 如 认 为 有 需 要 ，亦 可 规 定 在 动 力 承 托 航 行 器 上 担 任

其 他 岗 位 的 人 员 必 须 持 有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。  

9.1.2  要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：  

(a)  持 有 根 据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只 ） （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） 规 则 》 签 发

的 适 当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；  

(b)  修 毕 认 可 的 动 力 承 托 航 行 器 （ 类 别 和 型 号 视 乎 拟 申 领 的 类 型 级

别 证 明 书 而 定 ） 训 练 课 程 ；  

(c)  通 过 第 9.2段 指 明 的 考 试 ；  

(d)  持 有 有 效 的 体 格 良 好 证 明 书 （ 船 长 和 助 理 船 长 须 包 括 视 力 测

验 ） ；  

(e) 修毕处长认可的雷达训练课程（只适用于船长和助理船长）；及  

(f)  缴 付 适 当 的 指 明 费 用 。  

9.1.3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由 发 出 日 期 起 计 届 满 两 年 时 即 告 失 效 ，续 期 后 由 续 期

当 日 起 计 每 届 满 两 年 时 须 再 续 期 一 次 。  

9.1.4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持 有 人 如 欲 为 证 明 书 续 期 ， 必 须 ：  

(a)  证 明 在 续 期 前 的 两 年 内 至 少 有 五 个 月 于 该 证 明 书 适 用 类 别 和 型

号 的 动 力 承 托 航 行 器 上 担 任 适 当 职 级 ；  

(b)  出 示 由 注 册 医 生 签 发 的 有 效 体 格 良 好 证 明 书 （ 船 长 和 助 理 船 长

须 包 括 视 力 测 验 ） ；  

(c) 通过第9.2段指明的重新生效考试，又或接受认可训练或海事处提供的

仿真器评核，令处长信纳持有人继续胜任操作类型级别证明书所指类

别和型号的动力承托航行器或高速船。倘动力承托航行器或高速船的

经营人提出要求，重新生效考试之间的期间可由两年延长至四年；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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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缴 付 适 当 的 指 明 费 用 。  

9.2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的 签 发 ／ 重 新 生 效 考 试  

9.2.1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的 签 发 ／ 重 新 生 效 考 试 包 括 口 试 和 实 习 试 。实 习 试 须

在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所 指 类 别 和 型 号 的 航 行 器 上 进 行 。第 9.2.2段 订 明 的

考 试 纲 要 ，仅 属 一 般 范 围 。各 个 类 别 和 型 号 的 航 行 器 的 考 试 详 情 ，由

主 考 人 员 与 有 关 船 公 司 逐 一 商 定 。  

9.2.2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考 试 纲 要  

(a)  充 分 掌 握 该 航 行 器 在 操 作 上 的 局 限 ，以 及 香 港 海 事 处 所 订 的 任

何 操 作 限 制 。  

(b)  充 分 掌 握 船 只 的 结 构 和 设 计 ，包 括 其 稳 定 状 态 和 舱 底 污 水 泵 装

置 。  

(c)  掌 握 以 下 系 统 的 操 作 ：  

1.  推 进 系 统 和 相 关 系 统 。  

2.  电 力 系 统 。  

3.  防 火 系 统 。  

4.  航 行 系 统 和 通 讯 系 统 。  

5.  在 排 水 状 态 和 非 排 水 状 态 的 船 只 操 控 系 统 。  

(d)  充 分 掌 握 操 控 、操 舵 和 推 进 各 系 统 出 现 故 障 的 模 式 ，以 及 遇 有

故 障 的 正 确 应 变 措 施 。  

(e)  充 分 掌 握 驾 驶 室 一 切 仪 器 的 警 报 和 警 告 指 示 器 的 含 义 和 正 确

应 付 方 法 。  

(f)  船 上 实 习 试 ，包 括 在 排 水 状 态 和 非 排 水 状 态 的 一 切 正 常 、不 正

常 和 紧 急 程 序 。  

(g)  充 分 掌 握 驾 驶 台 程 序 。  

(h)  充 分 掌 握 船 上 救 生 和 灭 火 设 备 的 使 用 方 法 ，以 及 遇 有 紧 急 情 况

时 召 集 和 撤 离 乘 客 与 船 员 的 安 排 。  

9.3  夜 航 服 务  

9.3.1 凡须于介乎日落后30分钟与日出前30分钟这段时间内，在任何须安装夜

视设备的动力承托航行器上担任船长、助理船长或夜视员等岗位的人员，

均须额外接受认可训练和评核（包括第9.2.2段 (h)项），并经处长核准，

方可负责此等职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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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.2  有 关 人 员 必 须 在 任 何 三 个 月 内 提 供 至 少 10次 夜 航 服 务 ，才 可 继 续 提 供

夜 航 服 务 。  

9.4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考 试 申 请 手 续  

9.4.1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考 试 的 申 请 人 请 去 函 ：  

香 港 中 环 统 一 码 头 道 38号  

海 港 政 府 大 楼 3楼  

海 事 处 内 河 航 行 及 本 地 考 试 组  

9.4.2  申 请 签 发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者 须 填 妥 申 请 表 格（ 可 向 海 事 处 内 河 航 行 及

本 地 考 试 组 索 取 ） ， 连 同 下 列 证 明 文 件 一 并 交 回 ：  

(a) 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副 本 ；  

(b)  雷 达 训 练 证 书 副 本 （ 只 适 用 于 船 长 和 助 理 船 长 ） ； 及  

(c)  体 格 良 好 证 明 书 。  

9.4.3  考 试 日 期 、时 间 由 双 方 商 定 ，但 须 视 乎 是 否 有 主 考 人 员 而 定 。申 请 考

试 须 预 早 提 出 ， 并 须 准 备 适 当 类 别 和 型 号 的 船 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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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章  

快 速 客 船 批 注  

10.1  总  则  

10.1.1  快 速 客 船 批 注  （ “批 注 ”）是 用 于 表 明 船 长 及 轮 机 操 作 员  （ “操 作 员 ”）

具 有 操 作 指 定 类 别 快 速 客 船 的 能 力 。   

10.1.2  要 符 合 资 格 申 领 批 注 ， 申 请 人 必 须 ：  

(1)  持 有 根 据《 商 船（ 本 地 船 只 ）（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）规 则 》签 发

合 适 的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；  

(2)  圆 满 修 毕 第 10.4段 海 事 处 认 可 的 本 地 海 事 资 源 管 理 课 程（ “资 源

管 理 课 程 ”） ； 以 及  

(3)  符 合 第 10.1.3, 10.1.4 或  10.1.5 段 所 述 的 适 用 条 件 。  

10.1.3  如 需 操 作 载 客 量 超 过 100名 乘 客 的 快 速 客 船  (A类 )， 申 请 人 必 须 ：  

(1)  圆 满 修 毕 第 10.5段 所 述 由 海 事 处 认 可 的 快 速 客 船 培 训 课 程（ “培

训 课 程 ”） ； 及  

(2)  通 过 第 10.6 段 所 述 由 海 事 处 认 可 的 船 只 操 作 实 务 评 核 （ “ 评

核 ”） 。  

10.1.4  如 需 操 作 载 客 量 不 超 过 100名 乘 客 的 快 速 客 船  (B类 )，申 请 人 必 须 圆

满 修 毕 第 10.7段 所 述 的 快 速 客 船 熟 习 培 训 （ “熟 习 培 训 ”） 。  

10.1.5  在 缺 乏 上 述 第 10.1.3段 所 述 的 培 训 课 程 和 评 核 的 情 况 下 ，申 请 人 须 通

过 海 事 处 的 考 试 。  

10.2  批 注 有 效 期 及 续 期 的 安 排  

10.2.1  批 注 由 发 出 日 期 起 计 届 满 两 年 时 即 告 失 效 。 续 期 后 ， 由 失 效 当 天 起

计 每 届 满 两 年 须 再 续 期 一 次 。  

10.2.2  批 注 持 有 人 如 欲 为 批 注 续 期 ， 必 须 ：  

(1)  能 证 明 在 续 期 前 的 两 年 内 ，累 积 至 少 有 五 个 月 在 该 批 注 适 用 类

型 的 快 速 客 船 上 工 作 经 验 ； 以 及  

(2)  每 相 隔 四 年（ 即 第 四 年 、八 年 和 十 二 年 等 ），于 批 注 失 效 前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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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月 内 ， 圆 满 修 毕 第 10.4段 所 述 的 资 源 管 理 课 程 。  

10.3  批 注 持 有 人 安 全 的 表 现 监 察  

10.3.1  如 批 注 持 有 人 在 批 注 期 满 前 两 年 内 ， 因 违 反 了 海 上 安 全 有 关 的 规 例

而 被 定 罪 和 罚 款 ， 批 注 持 有 人 须 根 据 所 操 作 的 船 类 载 客 量 ， 再 次 符

合 第 10.1.3或 第 10.1.4段 所 述 的 条 件 ， 批 注 才 可 被 续 期 。  

10.3.2  如 批 注 持 有 人 收 到 由 海 事 处 发 出 的 劝 谕 信 ， 该 持 有 人 将 被 要 求 在 劝

谕 信 发 出 之 日 期 后 的 两 个 月 内 ， 根 据 所 操 作 的 船 类 载 客 量 ， 再 次 符

合 第 10.1.3(2)或 第 10.1.4段 所 述 的 条 件 ， 并 尽 早 完 成 资 源 管 理 课 程 ，

否 则 批 注 将 被 撤 销 。  

10.3.3  如 批 注 持 有 人 因 海 上 罪 行 被 检 控 ， 并 被 裁 定 有 罪 和 监 禁 ， 批 注 将 会

被 撤 销 。  

10.4  本 地 海 事 资 源 管 理 课 程  

10.4.1  资 源 管 理 课 程 为 一 个 给 予 所 有 快 速 客 船 操 作 员 的 通 用 课 程 。 快 速 客

船 批 注 持 有 人 须 每 四 年 圆 满 修 毕 资 源 管 理 课 程 。第 10.4.2段 订 明 的 课

程 纲 要 ， 仅 属 一 般 范 围 描 述 。 课 程 的 详 尽 纲 要 ， 将 由 海 事 处 与 各 课

程 主 办 单 位 商 定 。  

10.4.2  本 地 海 事 资 源 管 理 课 程 纲 要 须 涵 盖 以 下 内 容  

(1)  发 生 紧 急 事 故 时 的 判 断 、 决 策 和 领 导 能 力 。  

(2)  危 机 及 人 羣 管 理 。  

(3)  沟 通 与 简 述 技 巧 。  

(4)  状 态 意 识 。  

(5)  意 外 中 以 人 为 因 素 。  

(6)  驾 驶 态 度 和 管 理 技 巧 。  

(7)  从 近 期 伤 亡 、 意 外 和 故 障 事 件 中 汲 取 的 教 训 或 经 验 。  

10.5  快 速 客 船 培 训 课 程  

10.5.1  快 速 客 船 批 注 的 培 训 课 程 可 由 船 东 或 营 运 公 司 制 定 和 实 行 。 该 培 训

将 根 据 批 注 所 指 定 的 快 速 客 船 类 别 ，提 供 理 论 和 实 习 训 练 。第 10.5.2

段 订 明 的 课 程 纲 要 ， 仅 属 一 般 范 围 描 述 。 课 程 的 详 尽 纲 要 ， 将 由 海

事 处 与 各 课 程 主 办 单 位 商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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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5.2  课 程 纲 要 须 涵 盖 以 下 内 容  

(1)  服 务 航 线 和 船 舶 的 操 作 限 制 ，以 及 海 事 处 所 订 的 任 何 操 作 条 件

和 限 制 。  

(2)  船 只 结 构 和 设 计 的 操 作 知 识 ， 包 括 其 稳 性 和 舱 底 污 水 泵 装 置 。 

(3)  掌 握 以 下 系 统 的 操 作 ：  

(a)  推 进 系 统 和 相 关 系 统 。  

(b)  电 力 系 统 。  

(c)  防 火 系 统 。  

(d)  航 行 系 统 和 通 讯 系 统 。  

(e)  船 只 操 控 系 统 。  

(4)  当 操 控 、操 舵 和 推 进 各 系 统 出 现 故 障 时 ，恢 复 船 只 操 控 的 紧 急

应 变 程 序 。  

(5)  掌 握 驾 驶 室 一 切 仪 器 的 警 报 和 警 示 的 意 义 和 正 确 对 应 方 法 。  

(6)  掌 握 驾 驶 台 程 序 。  

(7)  掌 握 船 上 救 生 和 灭 火 设 备 的 使 用 方 法 ，以 及 遇 有 紧 急 情 况 时 召

集 和 撤 离 乘 客 与 船 员 的 安 排 。  

(8)  掌 握 货 物 和 车 辆 系 固 设 备 的 使 用 方 法（ 仅 适 用 于 快 速 客 货 两 用

船 ） 。  

(9)  船 只 操 作 实 务 训 练 。  

(10)  低 能 见 度 训 练 。  

10.6  船 只 操 作 实 务 技 能 评 核  

10.6.1  发 出 批 注 的 评 核 须 在 批 注 所 指 定 类 别 的 船 只 上 进 行 。 评 估 可 以 由 船

东 或 营 运 公 司 委 任 的 训 练 导 师 进 行 。 训 练 导 师 必 须 ：  

(1)  持 有 相 关 类 别 快 速 客 船 的 批 注 ;    

(2)  有 不 少 于 两 年 操 作 该 类 别 快 速 客 船 的 经 验 或 完 成 生 产 商 相 关

培 训 ； 以 及  

(3)  拥 有 良 好 安 全 纪 录 。  

10.6.2  第 10.6.3段 订 明 的 评 核 纲 要 ，仅 属 一 般 范 围 描 述 。各 个 评 核 纲 要 ，将

由 海 事 处 与 各 船 东 或 营 运 公 司 商 定 。  

10.6.3  评 核 纲 要 须 涵 盖 以 下 内 容  

(1) 启 航 前 检 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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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 遵 守 航 行 规 则 并 顾 及 船 舶 特 性 。  

(3)  操 控 船 只 ， 船 舶 停 泊 和 驶 离 泊 位 。  

(4)  驾 驶 台 团 队 的 互 动 。  

(5)  通 讯 ／ 报 告 ，包 括 能 以 清 楚 和 准 确 的 方 式 发 出 指 令 ，并 在 发 生

紧 急 事 故 时 与 乘 客 沟 通 。  

(6)  紧 急 事 故 演 习  -  举 行 弃 船 和 火 警 演 习 ， 启 动 灭 火 系 统 。  

(7)  紧 急 应 变 。  

10.7  快 速 客 船 熟 习 培 训 （ “熟 习 培 训 ”）  

10.7.1  B类 型 快 速 客 船 的 熟 习 培 训 将 由 船 东 或 营 运 公 司 进 行 。培 训 纪 录 必 须

按 海 事 处 指 明 格 式 记 录 。 熟 习 培 训 必 须 包 括 以 下 内 容 ：   

(1)  船 只 结 构 和 设 计 的 操 作 知 识 ， 包 括 其 稳 性 和 舱 底 污 水 泵 装 置 。 

(2)  掌 握 以 下 系 统 的 操 作 ：  

(a)  推 进 系 统 和 相 关 系 统 。  

(b)  电 力 系 统 。  

(c)  防 火 系 统 。  

(d)  航 行 系 统 和 通 讯 系 统 。  

(e)  船 只 操 控 系 统 。  

(3)  船 只 操 作 实 务 训 练 。  

(4)  启 航 前 检 查 。  

(5)  操 控 船 只 ， 船 舶 停 泊 和 驶 离 泊 位 。  

(6)  紧 急 事 故 演 习  -  举 行 弃 船 及 火 警 演 习 ， 启 动 灭 火 系 统 。  

(7)  紧 急 应 变 。  

(8)  掌 握 驾 驶 室 一 切 仪 器 的 警 报 和 警 示 的 意 义 和 正 确 应 付 方 法 。  

(9)  掌 握 船 上 救 生 和 灭 火 设 备 的 使 用 方 法 ，以 及 遇 有 紧 急 情 况 时 召

集 和 撤 离 乘 客 与 船 员 的 安 排 。  

10.8  申 请 快 速 客 船 批 注  

10.8.1  快 速 客 船 批 注 的 申 请 人 须 以 书 面 提 交 予 ：  

香 港 中 环 统 一 码 头 道 38号  

海 港 政 府 大 楼 3楼  

海 事 处 内 河 航 行 及 本 地 考 试 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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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 邮 ： ssrtl@mardep.gov.hk   

10.8.2  申 请 人 须 填 妥 申 请 表 格（ 可 向 海 事 处 内 河 航 行 及 本 地 考 试 组 索 取 ），

连 同 下 列 证 明 文 件 一 并 提 交 ：  

(1)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副 本 ；  

(2) 资 源 管 理 课 程 证 书 副 本 ； 以 及  

(3)  证 明 满 足 第 10.1.2（ 3） 段 条 件 的 纪 录 副 本 。  

上 述 文 件 正 本 必 须 在 提 交 时 出 示 以 供 核 对 。  

10.8.3  在 过 渡 安 排 下 申 请 签 发 快 速 客 船 批 注 的 现 有 操 作 员 须 填 妥 申 请 表

格 ， 连 同 下 列 证 明 文 件 一 并 交 回 ：   

(1) 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副 本 ；  

(2) 有 效 的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副 本 ；  

(3)  过 去 两 年 操 作 相 关 类 别 快 速 客 船 的 纪 录 ；或 过 去 一 年 操 作 相 关

类 别 快 速 客 船 的 纪 录 和 资 源 管 理 课 程 证 书 副 本 。  

上 述 文 件 正 本 必 须 在 提 交 时 出 示 以 供 核 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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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章  

证 明 书 的 有 效 期 及 续 期  

11.1  有 效 期  

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一 经 发 出 即 告 生 效 ， 当 中 －  

(1)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由 发 出 日 期 起 计 届 满 两 年 时 即 告 失 效 ； 及  

(2)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以 外 的 任 何 本 地 合 格 证 明 书 在 持 有 人 年 届 65

岁 时 即 告 失 效 ，  

 但 根 据 该 条 例 或 其 任 何 附 属 法 例 被 取 消 或 暂 时 吊 销 者 则 除 外 。  

11.2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的 续 期  

(1)  类 型 级 别 证 明 书 的 持 有 人 可 申 请 为 证 明 书 续 期 。  

(2)  申 请 须 在 证 明 书 期 满 前 三 个 月 内 提 出 。  

(3)  处 长 如 信 纳 申 请 人 适 合 在 第 9.1.4段 指 明 的 续 期 期 间 内 持 有 证

明 书 ， 可 批 准 申 请 。  

(4)  如 处 长 批 准 申 请 ， 证 明 书 会 续 期 两 年 。  

11.3  船 长 证 明 书 或 轮 机 操 作 员 证 明 书 的 续 期  

(1)  任 何 船 长 证 明 书 或 轮 机 操 作 员 证 明 书 的 持 有 人 均 可 申 请 为 证

明 书 续 期 。  

(2)  提 出 申 请 的 持 有 人 －  

(a)  如 未 年 届 71岁 ，须 在 证 明 书 期 满 前 六 个 月 内 提 出 申 请 ；或  

(b)  如 年 届 71岁 或 以 上 ， 须 在 证 明 书 期 满 前 三 个 月 内 提 出 申

请 。  

(3)  处 长 如 信 纳 申 请 人 适 合 在 第 (4)分 段 所 述 的 续 期 期 间 内 持 有 证

明 书 ， 可 批 准 申 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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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 如 处 长 批 准 申 请 ， 证 明 书 会 续 期 －  

(a)  三 年 （ 如 申 请 与 第 11.3(2)(a)段 有 关 ） ； 或  

(b)  一 年 （ 如 申 请 与 第 11.3(2)(b)段 有 关 ） 。  

(5)  持 有 失 效 合 格 证 明 的 人 士 如 符 合 下 列 情 况 或 条 件 ，可 申 请 豁 免

应 考 第 6章 指 明 的 考 试 而 获 签 发 与 其 已 失 效 证 书 同 等 级 别 的 合

格 证 明 书 ：  

(a)  (i)  其 所 持 有 的 合 格 证 明 书 失 效 期 少 于 12个 月 ； 或  

( i i)  若 证 明 书 失 效 期 为 12个 月 或 以 上 但 少 于 36个 月 ， 须

完 成 处 长 认 可 的 复 修 海 事 课 程 ；  

(b)  提 供 有 效 的 健 康 证 明 书  [此 要 求 自 2025年 6月 30日 起 实

施 ]；  

及  

(c)  申 请 的 证 明 书 若 属 船 长 类 别 ， 必 须 提 供 视 力 测 验 证 明 书

证 明 其 视 力 达 到 本 考 试 规 则 第 4章 所 述 的 视 力 标 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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